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卫生健康局文件
融卫〔2021〕38号
关于印发《融水县2021年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卫生院，县直各医疗卫生单位：

     现将《融水县2021年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年7月15日                             
融水县2021年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2020年中央补助广西

重大传染病防控专项资金疾病预防控制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桂

卫疾控发〔2020〕4号）和《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2014年版）》等文件精神，为有效促进我县开展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目标

（一）提高精神卫生防治能力，加强精神卫生防治机构和队伍建设，普遍建立精神卫生工作领导与部门协调机制。

（二）加强患者服务管理和人员培训，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与报告制度，全县新登记患者数逐年增长。逐步提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率、管理率和治疗率，减少患者肇事肇祸案（事）件的发生。

（三）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建设、专业队伍能力建设、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专项政策、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等方面在全县发挥示范作用。

二、项目范围
全县20个乡镇卫生院、融水县城区。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全县20个乡镇卫生院。

四、项目工作内容
（一）患者的发现、诊断、登记和报告。居民自行到医院就诊或咨询时，对疑似严重精神障碍者，接诊医生应建议到专科医院进行精神检查与诊断，并开具转诊单。对确诊患者，由专科医院开具诊断证明书或转诊记录单，乡镇卫生院5个工作日内接收或入户核实。按“应管理尽管”的原则，同意管理患者，签定《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服务知情同意书》，10个工作日内录入系统。

（二）随访管理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工作相结合，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精防人员按照工作规范和服务规范要求，对知情后同意参加乡镇卫生院管理的患者开展随访服务，并在10个工作日内将随访相关信息录入信息系统。

（三）人员培训及指导。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和县人民医院脑病科是我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的业务技术指导单位，负责全县该项目专业技术培训、讲座，指导用药及参与督导考核。

（四）排查及诊断复。融水城南中西结合康复医院作为我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的业务技术对口支援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下村入户现场确诊工作，指导帮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派出专家对各乡镇上报的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排查和诊断复核。

   五、资金安排及使用管理
   为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管，明确资金管理职责，自治县卫健局将全县严重精神障碍管理项目资金拔付到自治县疾控中心，由疾控中心负责管理使用。原则上，各乡镇卫生院按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指标分配（附件）提供相关材料，由自治县疾控中心初审合格后报县卫健局相关科室和领导审核签字，再转县疾控中心拔付相应补助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按时上报资金审批材料的，视为无服务；结余资金由自治县疾控中心二次分配给工作指标超标或有需求的单位。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各项目工作环节有效衔接。县卫健局疾病预防控制股要督促县疾控中心履行好工作职责，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效率；县疾控中心要加强项目业务培训与指导，定期向县卫健局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对存在问题及时寻求解决；各乡镇要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项目工作常态化开展和资金使用进度，使项目资金使用进度与服务工作开展同步。

   （二）要将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与基本公共卫生严重精神障碍管理项目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整合起来，明确各项目工作职责、任务及分工，打包服务，整合项目资金，促进资金使用效益。

   （三）按时按量高质量完成考核指标要求任务。

1.报告患病率（‰）=在册患者人数/辖区内常住人口数×1000‰（国家要求达到5‰）；

2.规范管理率（%）=规范管理人数/在册患者人数×100%（国家要求达到85%）；

3.规范服药率（%）=规范服药患者人数/在册患者人数×100%(国家要求达到70%）；

4.面访率（%）=面访患者人数/在册患者数×100%（国家要求达到90%）；

  附件：2021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工作指标任务及资金分配表

信息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1年7月15日印发         

                                                              

